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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促进农民工、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兵等各类人员返

乡下乡创业，推动更多人才、技术、资本等资源要素向农村汇聚，

开辟就业新渠道，培育“三农”发展新动能，日前，省发改委会

同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、省农委联合印发了《进一步推进农民工

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的政策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政策措施》）。 

《政策措施》从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支持引导和带动作用、加

大融资支持力度、加强用地保障、注重人才培养培训、强化公共

服务、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、推进政策落实 7个方面，制定了

22条具体政策措施。 

《政策措施》完善了返乡下乡创业基地支持机制，对创业基

地面积达到 2000 平方米以上，入驻企业（农户）达到 30 户以上，

带动就业人数 100人以上，经考核认定命名为省农民工返乡创业

基地的给予补助；对返乡下乡创业人员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

个体经营，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且有正常经营行为 1年以上，带动

2人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给予一次性 5000元初创企业补贴。

扩大创业担保货款对象范围，除原规定的创业担保贷救对象外，

将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纳入支持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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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中小微企业货款对象范围调整为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

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25％、并

与其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中小微企业。降低创业担保货款申请

条件，个人创业担保货款申请人贷款记录的要求调整为：除助学

贷款、扶贫货款、住房货款、购车货款、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货

款以外，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货款申请时，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

其他贷款。 

实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培训五年行动计划，紧密结合

返乡下乡创业需求和本地产业发展特色，创新培训模式，提升培

训时效，使有创业要求和培训愿望、具备一定创业条件或已创业

的农民工等人员都参加一次创业培训。实施返乡下乡创业带头人

培育计划，每年全省培育返乡下乡创业带头人 1000人。加强农

村电商人才培养，在我省 18个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

（市）对政府机构、涉农企业、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工作人员、

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开展电子商务培训。 

近年来，我省各地把返乡创业、加大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

基地建设作为年度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引导和鼓励有创业意愿的农

村劳动力返乡创业。截至 6月末，全省已累计建设省级农民工等

人员返乡创业基地 116个，市级基地 63个，县级基地 215个。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766


